内蒙古自治区儿科医师转岗培训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转岗培训经费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对自治区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  经费管理遵循专款专用、专账核算、规范高效、公开透明、追踪问效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财经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

第四条  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儿科医师转岗培训的招录组织、理论教学、临床实践、师资补助、学员食宿、培训管理、考核评估等与培训直接相关的支出，不得用于与培训无关的开支。

第二章  经费使用范围

第五条  集中理论学习费用，主要包括购置学员教材及听诊器等培训必备物品、理论授课师资补助、学员住宿和餐食、以及教室租赁等相关费用。

第六条  临床实践费用，主要包括临床实践（含学术培训）带教师资和管理人员补助、学员住宿补助、以及其他与培训直接相关的合理支出。

第七条  经费使用按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经费管理要求

第八条  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各培训基地必须设立儿科医师转岗培训经费专项台账，单独核算、明细记录，严禁挤占、挪用、截留、套取专项资金。

第九条  所有支出必须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原始票据，严格执行财务审批流程，严禁无预算、超标准、超范围支出。

第十条  经费使用实行公开公示制度，定期在单位内部公示经费收支、补助发放、培训开展等情况，主动接受财政、审计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监督。

第十一条  经费使用与培训质量、过程管理、考核结果、学员满意度挂钩，强化绩效导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章  培训基地管理要求

第十二条  健全管理制度。各培训基地必须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经费管理实施细则，明确岗位职责、审批权限、支付流程、内控要求，确保制度健全、责任落实。

第十三条  规范经费使用。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开支，不得用于与培训无关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基本建设、购置大型设备、偿还债务等支出。

第十四条  保障培训条件。按要求落实教学场地、教学设备、合格师资、食宿安排等，为学员提供稳定、规范的培训环境，保障培训质量。

第十五条  强化师资管理。建立稳定、优质的带教团队，落实师资激励政策，将带教质量、教学效果与绩效分配、评优评先挂钩，提升临床教学水平。

第十六条  严格培训考核。规范培训过程管理，严格执行考勤、考核、结业考试制度。考核合格者按规定增加儿科执业范围；不合格者不予拨付相关补助，并限期整改。

第十七条  规范档案管理。完整留存培训方案、招录名单、考勤记录、考核结果、经费凭证、财务台账、总结报告等资料，做到全程可追溯、可核查。

第十八条  主动接受监管。积极配合卫生健康、财政、审计等部门开展专项检查、督查督导和绩效评价，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中央对地方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结合专项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情况，作为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基地资格延续、经费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条  对违规使用资金、管理混乱、弄虚作假、培训质量不合格的单位，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追回资金、暂停拨付经费、取消培训基地资格，并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一条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本辖区培训基地日常监督管理，督促落实各项要求，及时上报培训进展及经费使用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国家及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